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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说明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微电”或“公司”）正在筹划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恒泰柯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柯”或“标

的公司”）100%的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

后，恒泰柯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规则》第八条的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拟购买资产应当

符合科创板定位，所属行业应当与科创板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且与科

创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和提高上市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经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与上市

公司属于同行业，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和

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具体如下：

一、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符合科创板定位

标的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功率半导体、电子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并提供相

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广泛应用在各类

电源、锂电池保护、无刷电机、新能源、E-car（OBC、电控）等领域。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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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归属于“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之“C397 电子器件制造”。

根据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标的公司

属于规定的鼓励类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标的公司属于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之“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之“电子核心产业”行业。标

的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属于科技创新企业：标的公司所处行业

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属于国家发展战略鼓励和支持的产业，符合国家科技

创新战略相关要求。

因此，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行业定位要求。

二、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具有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均从事半导体功率器件业务。双方在多方面均有协同效

应，具体如下：

（一）技术研发协同：设计工艺深度绑定，补齐高端短板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将标的公司的顶尖电路设计直接导入自有晶圆生产

线，双方协同解决 Fabless 设计流片良率折损问题，进一步缩小与国际一线差距；

有利于上市公司利用自身具备的 SiC/GaN 中试与车规验证平台，与标的公司 SiC

动态损耗调控专利相结合，联合提升第三代半导体研发进程，缩短新产品迭代周

期；利用自身成熟车规测试、认证体系赋能标的公司，快速完成标的公司 SGT

MOS产品的 AEC-Q101 改性验证，并利用标的公司高性能中压产品填补当前车载

中压MOS空白，完善新能源车 OBC、DC-DC器件方案。

（二）制造供应链协同：解决代工痛点，双向降本增效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自有的 DFN、TO、SOP 主流封装车间可快速承接标

的公司芯片封装，统一执行老化、测试、追溯标准，降低产品整体不良率，节省外

协封测的物流、沟通、质检多层成本，实现封测全链路闭环；还可以通过集中采购

框架、焊线等原材料，增强供应链议价权，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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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矩阵协同：电压段全覆盖，打造一站式功率方案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形成低压-中压-高压全覆盖的完整功率 MOS 产

品链条，可给电源、工控、汽车等领域的客户提供一站式功率器件解决方案，提升

单客户价值与粘性，并形成对英飞凌、安世半导体等国际厂商的国产替代。同时，

上市公司可以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的优势产品序列，适当收缩部分低端通用产品，将

资源投入到高附加值的产品品类，从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市场渠道协同：双向渗透，打开增量空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利用自身已实现稳定供货的头部车企、储能、工

控客户资源，带动标的公司高性能中压MOS借势切入相关优质客户供应链，带动

标的公司拓展应用领域；另一方面，标的公司在快充等领域的优质客户资源有助于

上市公司进一步补全客户版图。同时，标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有助于上市公司辐射

长三角高端电子集群，并借助上市公司所拥有的成熟海外出口资质、国际品质认证

体系，整合销售渠道，拓展海外订单。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行业定位，与公司处于同行业且与公司主营业

务具有协同效应。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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